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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6月28日,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接到股东新疆顶立汇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顶立汇智”）的通知，获悉顶立汇智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进行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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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顶立汇智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7,787,64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00%。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顶立汇智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

质押状态的股份为9,42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53.00%。 

顶立汇智、长沙汇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德

投资”）、长沙汇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能投资”）

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3,053,9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8%；



以上一致行动人共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9,427,4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12%,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0.89%。 

三、股东股份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2015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顶立科技”）100%股权，根据公司与顶立汇智、汇能投资、汇德投资、华

菱津杉（湖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菱

津杉”）、北京富德新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德投资”）、湖

南冠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西投资”）、新疆贯丰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贯丰投资”)、深圳富德泰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富德泰懋”）、刘刚、丁灿、孙辉伟、吴霞、罗静玲、罗新伟签署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顶立科技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

净利润不低于《评估报告》确定的相应年度的净利润预测值，同时应不低于

以下标准：2015年4000万元净利润、2016年5000万元净利润、2017年6000

万元净利润。如在业绩承诺期内，顶立科技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第一顺位业绩补偿义务人顶立汇智、

汇能投资、汇德投资将优先以现金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股份补偿的方式

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如第一顺位业绩补偿义务人根据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对价

仍不足以补偿，由第二顺位业绩补偿义务人华菱津杉、富德投资、冠西投资、

刘刚、贯丰投资、丁灿、孙辉伟、富德泰懋、吴霞、罗静玲、罗新伟自行选

择以现金或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 

本次被质押冻结的股份涉及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

诺股份补偿，有可能出现股份质押影响业绩补偿的潜在风险。目前，顶立科

技运营状况良好，触发业绩补偿义务的可能性低。此外，《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约定第一顺位业绩补偿义务人顶立汇智、汇能投资、汇德投资将优先以

现金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故本次被

质押冻结的股份不会影响顶立汇智对公司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若出现业绩

承诺补偿的问题，顶立汇智承诺提前购回所质押的股份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

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